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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八八風災在地組織社區重建人力支持計畫補助辦法 

 

98 年 12 月 31 日高雄縣莫拉克風災民間捐款專戶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99 年 1 月 8 日簽奉縣長核定實施 

 

一、計畫緣起 

 

八八風災肆虐南台灣，高雄縣也成為重災區，導致高雄縣六龜、甲仙及三個原住民鄉遭遇

前所未有的破壞與損傷，一夜之間山林變色、河川土地走樣，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與傷痛更是

無可計數；災後百廢待興，家園重建與產業復原的工作雖有政府、企業、慈善團體、專業組織

陸續投入，然如何啟動在地居民的力量凝聚與行動參與，實為災後重建不可忽略的一環，本計

畫期待透過社區在地人才的發掘、培育與陪伴，協助在地資源需求的掌握及社區人力團隊的組

織與經營，以發揮在地紮根與社區深耕的力量。 

 

二、計畫目的 

 

（一）運用在地人服務在地社區，運用在地人際脈絡強化對地方的瞭解與經營。 

（二）培育在地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人才，組織在地經營團隊。 

（三）以專職人力支持在地社區工作者投入災後重建工作，發揮活化深耕的力量。 

（四）藉由專業陪伴與團隊學習，啟動社區工作者之熱情，建立其專業知能，並發揮情感

支持的作用。 

 

三、補助對象（以下稱申請單位） 

 

（一）會址設於本縣重災害之重建區，以社區營造或災後重建為主要宗旨之立案社團或社

區發展協會為優先。 

（二）於高雄縣立案且已於重災害之重建區實際從事災後重建之社團及社區發展協會。 

（三）重災害之重建區範圍：旗山鎮、杉林鄉、甲仙鄉、六龜鄉、茂林鄉、桃源鄉、那瑪

夏鄉。 

 

四、計畫實施期程 

 

9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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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 

 

補助申請單位聘用專職人力推動災後重建及社區營造相關工作之人事費用及辦公費用，推

動方案的相關費用另案補助。 

 

（一）人事費用： 

1.專職人力薪資：每個申請單位最多以進用 2 人為限（申請 2 人者，至少應有 1 位

為女 性） 

（1）國中畢業者，以每月 18，000 元核算。 

（2）高中/職畢業者，以每月新臺幣 20，000 元核算。 

（3）國內大專/大學以上畢業者，以每月新臺幣 22，000 元核算。 

（4）碩士以上學歷給予學歷加給新臺幣 2，000 元。 

2.勞健保費用：以實際薪資投保，全額補助，實支實付（個人負擔部分由進用人員

自行負擔）。 

3.差旅費：專職人員及志工團隊參與培訓、會議之車輛交通津貼（以印領清冊核銷），

以高雄客運票價為準，每年最高補助 2 萬元。 

 

（二）辦公費用：每年最高以 3 萬元為限。 

1.辦公室租金：補助無活動中心或不堪使用者租借辦公處所（應含可辦理活動之場

所）。 

2.行政管理費： 

（1）水電費：補助社區活動中心或活動場地水電費支出,實支實付（申請租金者

不補助）。 

（2）電話費：活動中心或協會電話費用。 

（3）郵電費：郵資及郵寄費用。 

（4）網路費：網際網路申請及網路租用費。 

（5）辦公事務費：工作推動及辦公行政所需之紙張、文具、耗材、影印、雜項

等相關費用。 

 

六、人員進用條件及限制 

 

（一）申請單位理監事（含理事長）不得擔任本計畫之專職人員，會務人員不在此限；人

員的推薦應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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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職人力應具備基本電腦及文書能力，且須實際居住於當地社區，並全職擔任此職

務者，以平日或過往熱心參與地方事務者擇優進用。 

（三）為避免資源重疊，同一專案人員於薪資領取期間不得重複請領其他單位之人事費用

及計畫執行相關費用。 

（四）進用人員須參與本府或專業團隊所辦理之教育訓練、聯繫會報及工作會議，並依規

定提交相關工作紀錄、成果報告及行政文書資料，其參與情況及繳交方式列為後續

補助之依據。人員管理方式詳細規定另行訂定公佈之。 

（五）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人退休俸、公營事業退休金或合於勞動基準法規

定之退休金者，不得擔任本計畫之專職人員。 

（六）進用人員應配合縣府輔導及遵守申請單位相關管理要求，並定期於理監事會議提出

工作報告，落實專職角色及功能。 

（七）申請單位應善盡管理及督導責任，進用人員及申請單位配合及參與情況列入後續是

否補助的依據。 

 

七、進用人力及申請單位應執行工作內容 

 

第一年以基礎重建及社區機能活化為主，後續工作視各申請單位推動及發展方向調整。 

 

（一）社區問題需求與資源調查：透過家戶調查及社區人際脈絡掌握及瞭解彙整社區之問

題、需求及資源。 

（二）社區人力組織及團隊經營：動員及組織社區居民參與社區重建及社區營造相關工作。 

（三）社區成長服務活動辦理：推動及辦理社區相關活動及成長方案或配合及導入相關訓

練資源，以帶動社區的互動參與及地方意識凝聚。 

（四）社區互助關懷照顧方案：針對社區弱勢人口（如老人、兒童、身心障礙等），運用社

區志工團隊進行關懷，並規劃互助照顧方案。 

（五）社區資源及團隊聯結：與相關團隊相互聯結，協助及整合社造與重建資源。 

（六）社區營造計畫及重建服務方案提擬：瞭解及掌握政府及民間社造與重建相關資源，

配合社區需求提擬相關計畫及規畫方案爭取資源以活化社區、促發在地發展與重建。 

（七）其他自主性及配合性工作：配合地方發展或政策推動而產生之自主性方案或相關宣

導工作之推動規劃與協助。 

（八）社區行政事務與會務運作協助：適時協助或培力社區團隊處理社區會務及相關行政

事務。 

 

八、申請單位甄選及人員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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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於公告後即開放符合條件且有意願之單位提擬計畫書（如附件一）及聘用人

員簡歷書（如附件二）並推薦人員 4-5 人組織團隊參加培訓後進行甄選，申請單位

及人員培訓參與及投入情況列為甄選標準之一。 

（二）同區域內有 2 個以上社區組織提案且推動議題相同者，得以社區組織推動重建及在

地營造的想法、聘用人員的適切性及組織過往成效及推動議題的迫切性擇一補助。 

（三）為鼓勵在地組織互相聯結，避免區域性資源排擠競爭，能夠於提案前先行串連共同

形成工作團隊者優先補助。（請檢附協同合作同意書及相關文件，如附件三） 

（四）為鼓勵具社造經驗的單位輔助週邊經驗不足的單位，願意將週邊社區納為輔導協助

的工作項目者優先補助。（請檢附協同輔助同意書及相關文件，如附件四） 

 

九、人員督導及後續輔導考核方式 

 

（一）進用人員培訓及督導：針對申請單位進用人員及團隊持續規劃相關培訓課程，培養

其社區工作之意識、能力及技術，必要時得進入申請單位辦理。 

（二）工作計畫及社區方案輔導：透過培訓、輔導及訪視協助社區工作者及社區團隊釐清

工作方向，並協助修正計畫使其更具可行性。 

（三）社區工作人力及團隊輔導陪伴：以聯繫會報、工作會議及實地訪視方式定期針對進

用之社區工作人力及申請單位進行輔導及陪伴，以瞭解其面臨之問題及困難，並視

時掌握工作狀況及執行成效。 

（四）人力管理及成效督核：每季由縣府及輔導團隊針對各社區進用人員執行成效進行討

論及督核，做為是否繼續補助之依據，並得納入社區的意見。 

 

十、經費概算：以下經費得互相勻支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說明 

（一）進用人員人事費用 

薪  資 22,000- 30 人*12 個月 7,920,000- 
1 年合計

9,300,000- 
勞健保 3,000- 30 人*12 個月 1,080,000- 

差旅費 20,000- 15 個單位*1 年 300,000- 

（二）申請單位辦公費用 

辦公室租金 
30,000- 15 個單位*1 年 450,000- 

1 年合計 

450,000- 行政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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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執行輔導費用 

專業團隊輔導 

委託費用 
2,000,000- 1 式 2,000,000- 

委託專業團隊進行

人力培訓、計畫輔

導及工作督導費用 

計畫 1 年經費合計 11,750,000 元整 

計畫 3 年經費合計 35,250,000 元整 

 

十一、經費來源 

 

經費合計 35,250,000 元整，擬由高雄縣救助金專戶－88 風災民間捐款專戶項下支應。 

 

十二、本辦法奉高雄縣救助金專戶—88 風災民間捐款專戶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簽奉縣長核可後實

施，詳細執行方式得簽准後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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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八八風災在地組織社區重建人力支持計畫 

補助申請書 

壹、社區組織基本資料 

立案日期：                       立案字號： 

負責人：                          職稱： 

聯絡電話：（白天）            （晚上）            （手機） 

通訊地址： 

計畫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白天）           （晚上）            （手機） 

電子信箱： 

 

貳、社區組織概況說明 

 

一、組織服務區域： 

二、宗旨方向： 

三、人員組成： 

四、團隊分工及組織架構： 

五、社區主要問題及需求： 

六、組織目前運作情形極推動重點： 

七、組織面臨困境及運作困難： 

 

參、計畫推動內容－災後重建方向及社區推動工作項目 

 

一、未來重建主要方向及工作重點： 

二、推動方式及工作方法： 

三、聯結資源及配合團隊： 

四、經費需求及來源：（含經費概算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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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八八風災在地組織社區重建人力支持計畫 

聘用人員簡歷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白天）           （晚上）            （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婚姻狀況：□已婚，育有        名子女   □未婚  □其他：           

於當地居住年資：自      年起居住本地，共        年 

目前擔任協會職務： 

 

二、個人學歷及資歷：（含就讀科系,請檢附學歷證明） 

 

（一）學歷： 

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學/大專— 

5.研究所以上-- 

（二）工作經歷： 

 

（三）個人基本技能： 

1.交通方式：□機車  □開車  □具機車駕照  □具汽車駕照 □以上都不會 

2.電腦能力：□文書處理 □EXCEL □Powerpoint □網頁製作□網際網路 

□郵件收發 □以上都不會 

3.個人其他專長： 

（四）社團參與及社區服務經歷： 

（五）災後重建參與事項及主要角色： 

 

三、對社區推動及重建工作的想法（請進用人員敘述對社區的想法及對未來相關工作及角色的

期待與期許） 

請貼二吋照片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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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八八風災在地組織社區重建人力支持計畫 

協同合作同意書 

 

本單位基於區域發展的共同追求與在地力量的相互聯結，願意與                                         

                             共同形成團隊，共同分享資源，為災後重建工作及在地社區發

展共同努力。 

雙方共同協議合作事項及方式如下： 

1. 

2. 

3. 

4. 

 

單    位：             

地    址：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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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八八風災在地組織社區重建人力支持計畫 

協同輔助同意書 

 

本單位為提昇社區營造能力，運用週邊團隊經驗與資源協助本會重建與在地營造工作之推

動，願意邀請                                  擔任本單位協同輔助團隊，協助本會相關

事務之推展。 

 

雙方共同協議協同輔導事項及方式如下： 

1. 

2. 

3. 

4. 

 

單    位：             

地    址：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